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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辭任之補充公告

茲提述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刊發的公告
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Artem Matyushok先生（「Matyushok先生」）辭任執行董
事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Matyushok先生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辭職信（「辭職信」）所述，其終止為本公司
執行董事之原因為「本公司未履行本人之僱傭協議，特別是未支付工資」。董事會相信上
述原因與Matyushok先生之前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（「行政總裁」）有關。本公司目前正在審
查Matyushok先生擔任行政總裁之僱傭協議（「僱傭協議」），包括條款、義務及行政總裁的
工作職責，以及彼履行上述僱傭協議的職責和責任。本公司認為Matyushok先生沒有履行
僱傭服務協議下行政總裁之職責，僱傭協議並未實際履行。

Matyushok先生於辭職信中提及彼與董事會之意見分歧為「董事會會議的通知期短，分享
的信息很有限」。本公司認為上述意見與事實不符。本公司認為，就本公司董事會會議
（「會議」）已發出合理通知，會議資料及相關材料已於各會議前向董事傳閱。會議均在符
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法定人數下舉行。

- 1 -



本公司一直及將會繼續恪守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所載《企業管治守
則》下的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。

董事會認為，Matyushok先生辭任執行董事不會對本集團的運營造成任何不利影響，亦無
任何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垂注。

上述補充資料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。該公告所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高敬德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十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高敬德博士、陳歆瑋先生、崔定軍博士、邸靈先生及陳蕾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林寶歡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毅可博士、葉美順先生、梁子榮
先生及余偉秦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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